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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資訊執秘比照組長排課。 

二、系統管理師 1 名，減 4 節。 

三、40 班以上得設資訊秘書 1 人，減 4 節。 

四、輔導教師每 15 班設 1 人,減 6 節。 

五、協辦行政：30 班以下 4 人，31-40 班 5 人，41-50 班 6 人，51

班以上 7 人，每人減 4 節。 

六、61 班以上學校，學務處置副組長 1 人，每週減授 6 節。 

七、童軍團長 1 團 1 人減 2 節。 

八、中途資源班導師 1 人，減 4 節。 

九、學校營養午餐公辦公營無營養師編制，由教師兼午餐執行秘

書者，減 5 節；公辦公營有營養師編制及委外辦理營養午餐

學校，得設午餐執行秘書一名，減 2 節。 


